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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5.1061206 日金門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10600972610 號令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3
-1 

34 35 35
-1 

36 37 38 39 39
-1 

40  

1.910522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1 
2.920806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2 
3.971022                                     增 修      3 
4.1060327  修  修 修                修          修   增 修         4 
5.1061206                                          增  5 

1. 910522 日金門縣政府（91）府秘字第 9113680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40 條；並自
公布日施行 
2. 920806 日金門縣政府府秘法字第 0920034167-0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40 條；並自
公布日施行 
3. 971022 日金門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0970064298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40 條；增訂第
35-1 條修正第 36 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4.1060327 日金門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10600237690 號令修正公布；修正第
02.04.05.21.31.34 條條文；增訂第 33-1 條條文；並自公布日施行 
5.1061206 日金門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10600972610 號令修正公布；增訂第 39-1
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4.1060327 修正總說明 
經查金門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自民國九十二年八月六日修正公布迄今，除於
民國九十七年增訂第三十五條之一及修正第三十六條，並未就全條文重新通
盤檢討，自民國九十二年迄今，中央主管機關就建築管理等相關措施計有一、
申請案件之無紙化作業；二、加強建築申請案結構及設備圖說內容完整性之
要求；三、委託專業團體或公會協助建築執照審查法治化。而重新檢視本縣
建築申請流程及建築工程管理，新訂有一、建築物水資源使用及再利用之相
關規定；二、拆除執照之施工期限。 
經重新檢視本自治條例後，爰擬具本修正草案，計修正第二條、第四條、第
五條、第二十一條、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四條等六條條文，並增訂第三十三
條之一條文，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本縣農業主管機關核准非供居室使用之農業設施、畜牧設施、養殖設
施或林業設施免由建築師設計、監造或營造業承造之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之
構造別。（修正條文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 
二、申請案件免檢附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四條
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及第三十四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四目） 
三、建築執照配置圖應標明事項、結構詳圖、設備圖、結構計算書、地質鑽
探報告書及其他有關文件之內容，並明定應於申請建造執照時檢附。(修正條
文第四條第一項) 
四、建築工程施工如需使用土地應檢附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修正條文第二十
一條第一項第八款) 
五、給水設備及電力設備為建築物主要設備並調整款次。(修正條文第三十一
條第一項各款) 
六、建築工程之拆除執照施工期限計算標準。(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之一) 
 
5.1061206 修正總說明 
經查金門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自民國九十二年八月六日修正公布迄今，於民
國九十七年增訂第三十五條之一及修正第三十六條，及民國一百零五年修正
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第二十一條、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四條等六條條
文，並增訂第三十三條之一等條文。 
經金門縣政府檢討現行建築管理相關行政措施中，欠缺委託專業團體或公會
協助建築執照審查法源依據，爰增訂第三十九條之一，其修正要點如下：增
訂有關建築執照或施工管理等事項得委託專業團體或公會辦理之法源依據。
(修正草案第三十九條之一) 
 

第 一 章 總則 
第 01 條 (920806~)[920806~] 

建 （ 簡 ） 規 。 
第 02 條 (920806~1060327)[ 920806~1060327] 
本法第十六條規定得免由建築師設計、監造或營造業承造之建築
物或雜項工作物如下： 
一、工程造價在一定金額以下者。 

二、建築物之建築面積在四十五平方公尺以下，簷高在三點五公
尺以下者。 
三、鳥舍、涼棚、容量二公噸以下之水塔或廣告牌、瞭望台、廣
播塔、煙囪等本身高度在六公尺以下者，或高度在二公尺以下之
圍牆、駁崁或挖填土石方者。 
四、經本縣農業主管機關核准非供居室使用之農業設施、畜牧設
施、養殖設施或林業設施，其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簷高在
三點五公尺以下，樑跨度在六公尺以下，懸臂樑跨度在二公尺以
下或屋架跨度在十二公尺以下者。 
本法第十六條規定得免由建築師監造之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如
下： 
一、竹木造或加強磚造或混凝土空心磚造三樓以下無附建地下室
者，其高度在十公尺以下，樑跨度在六公尺以下，懸臂樑跨度在
二公尺以下或屋架跨度在十二公尺以下，其總樓地板面積，竹木
造未逾一千平方公尺，加強磚造或混凝土空心磚造未逾三百平方
公尺者。 
二、雜項工作物之承載物頂端高度在九公尺以下，其載重未逾二
公噸者。 
第一項第一款工程造價之一定金額由金門縣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定之。第一項及第二項各款之建築物分次申請建築時，其金
額、面積、高度、容量等數額應累計計算。 

[第 02 條 1060327 修正理由] 
1 參照醫師法施行細則第十六條，商業團體法第四十四條，工業團體法第四十
五條之立法體例，訂定本條之規定。 
2 本條第一項第四款所稱之鋼鐵造係指輕鋼架等簡易構造物，鋼骨構造或鋼骨
鋼筋混凝土構造非屬本款。 

第 02 條 (1060327~)[1060327~] 
規 建 監 建 工

： 
、工 價 。 
、建 建 公 ， 高 公

。 
、 、 、 公 廣告 、 、廣
、 囪 高 公 ， 高 公
、 崁 挖挖 。 

、經 管 關 供居 、
、 ， 構 為 鋼 ，

公 ， 高 公 ， 跨 公
， 跨 公 架跨 公 。 

規 建 監 建 工
： 
、 加強 空 建
， 高 公 ， 跨 公 ， 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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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架跨 公 ， ，
公 ，加強 空

公 。 
、雜 工 高 九公 ，

公 。 
款工 價之 （ 簡

） 。 
各款 建 建 ， 、 、

高 、 計計 。 
第 03 條 (920806~)[920806~] 

建 價 ， 管建 關 。
舉 構 工 價， 建

， 管建 關 。 
第 二 章 建築許可 
第 04 條 (920806~1060327)[ 920806~1060327] 
申請建造執照除依本法規定外，並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一）土地登記簿謄本。 
（一）地籍圖謄本。 
（一）土地使用同意書（土地自有者免附）。 
二、工程圖樣： 
（一）基地位置圖：載明基地位置、方位、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及比例尺。 
（二）地盤圖：載明基地之方位、地號及境界線、建築線、臨接
道路之名稱、寬度及建築物之配置。 
（三）配置圖：載明基地之方位、地形、四週道路、附近建築物
情況（含層數及構造）、申請建築物之位置、騎樓、防火間隔、
空地、基地標高、排水系統及排水方向。 
（四）各層平面圖及屋頂平面圖：註明各部分之用途及尺寸，並
標示新舊溝渠位置及流水方向。 
（五）建築物立面圖：各向立面圖應以座向標示之。 
（六）剖面圖：註明建築各部尺寸及所用材料。 
（七）各層結構平面圖。 
三、地質鑽探報告書：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六十四條規定
之建築物或經本府主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者，應檢附地質鑽探報
告書。 
四、建築線指示（定）圖。 
五、其他有關文件： 
（一）使用共同壁者，應檢附協定書。 
（二）起造人委託建築師辦理申請建築執照者，應檢附委託書。 
（三）申請興建自用農舍者，應檢附無自用農舍證明及相關文件。 
（四）增建者應檢附合法房屋證明文件。 
（五）辦理空地套繪所需之地籍套繪圖。 
（六）依有關法令之規定應檢附者。 
前項建造執照申請人應於開工前將下列圖說補送本府主管建築
機關備查。 
一、結構詳圖：載明各部斷面大小及所用材料。 
二、地下室開挖之安全措施圖。 
三、設備圖：載明本自治條例所定建築物主要設備之配置及詳細
設計圖說。 
四、結構計算書 
（一）二層樓以下跨度超過六公尺之鋼筋混凝土樑，應檢附該部
份應力計算書。 
（二）跨度超過十二公尺之鋼架構造，應檢附鋼架應力計算書。 
（三）三層之鋼筋混凝土構造建築物，樑跨度超過五公尺者，應
檢附結構計算書。 
（四）四樓以上建築物一律檢附結構計算書。 

[第 04 條 1060327 修正理由] 
一、為配合中央政府推動無紙化政策，申請案原要求檢附土地登記簿謄本及
地籍圖謄本，增定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免予檢附之規定。 
二、為利了解建築申請案知周邊土地及道路等環境條件，修正第一項第二款
第三目有關配置圖應標明事項。 
三、為有效管理建築工程之基地安全、地質條件、開挖安全支撐等相關安全
防護措施，有關結構計算書、地質鑽探報告書及地下室開挖之安全措施圖應
於申請建造執照時檢附。 
四、餘配合上開說明項次、款次及目次調整。 

第 04 條 (1060327~)[1060327~] 
建 規 外， 檢 件： 

、 權 件： 
( ) 。 
( ) 。 
( ) （ ）。 
( ) 、 ， 檢 。 

、工 ： 

( ) ： 、 、 計 區
。 

( ) ： 、 境界 、建 、
、寬 建 。 

( ) ： 、 、 境界 、建 、
4 寬 、 建 （ 構 ）、

建 、 、 間隔、空 、 高、 系
。 

(四)各 ： 各 ，
舊溝渠 。 

(五)建 ：各 。 
(六) ： 建 各 。 
( )各 結構 。 
(八)結構 ： 各 。 
(九) ： 建 。

、 、 、結構 開工 管建 關 查；
管建 關 查。 

(十) 開挖 。 
(十 )建 （ ） 。 

、結構計 ： 
( ) 跨 過 公 鋼 ， 檢

計 。 
( )跨 過 公 鋼架構 ， 檢 鋼架 計 。 
( ) 鋼 構 建 ， 跨 過 公

， 檢 結構計 。 
( ) 建 檢 結構計 。 
、 告 ：建 規 建 構 規
建 經 管建 關 ， 檢

告 。 
五、 關 件： 
( ) 共 ， 檢 。 
( ) 建 建 ， 檢 。 
( ) 建 ， 檢 關 件。 
( ) 建 檢 建 件。 
( ) 空 。 
( ) 關 規 檢 。 

第 05 條 (920806~1060327)[920806~1060327] 
申請雜項執照，除依本法規定外，並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一）土地登記簿謄本。 
（二）地籍圖謄本。 
（三）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土地自有者免附）。 
二、工程圖樣：位置圖、地盤圖、平面圖、立面圖與剖面詳細圖。 
三、建築線指示（定）圖。 
四、其他有關文件： 
（一）使用共同壁者應檢附協定書。 
（二）起造人委託建築師設計及請領雜項執照者，應檢附委託書。 
（三）於原有建築物上增設雜項執照者，應檢附建築物所有權人
同意書。 
開發山坡地範圍內之土地申請雜項執照者，除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外，並應依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 05 條 1060327 修正理由] 
為配合中央政府推動無紙化政策，申請案原要求檢附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
圖謄本，增定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免予檢附之規定。 

第 05 條 (1060327~)[1060327~] 
， 規 外， 檢 件： 

、 權 件： 
( ) 。 
( ) 。 
( ) （ ）。 
( ) 、 ， 檢 。 
、工 ： 、 、 、 。 
、建 （ ） 。 
、 關 件： 

( ) 共 檢 。 
( ) 建 計 ， 檢 。 
( ) 建 ， 檢 建 權

。 
開 ， 規
外， 開 建 管 規 。 

第 三 章 建築基地 
第 06 條 (920806~)[92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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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建 ， 建 。 ， ： 
、 久 空 隔 、 溝渠 建 。 
、 間 ， 。 

久 空 建 規 規 ； 溝渠 ，
權 公 具公 關係為 。 

第 07 條(920806~)[920806~] 
建 建 寬 ，規 ： 
、建 為 ， 寬 ， 規 ，

公 。 
、 建 ， 寬 建 規

寬 。 
第 08 條(920806~)[920806~] 

計 建 規
： 

、 區 計 建 ，
寬 為 建 。 區 公

計 景觀 ，經 計
過 ， 、 。 

、 區 外 區 計 建 ， 、
， 據 。

計 規 規 。 
第 09 條 (920806~)[920806~] 

寬 構 規 ： 
、 寬 ， 境界 。 
、 寬 、 、 寬， 。 

第 四 章 建築界線 
第 10 條 (920806~)[920806~] 
建 計 、廣 規

， （ ）建 。 
（ ）建 ， 繳 ， 。 

廣 開 ， 境界 經 管建 關 為建
， 公告， （ ）建 ； 更

公告 。 
關 建 。 

第 11 條 (920806~)[920806~] 
（ ）建 填具 ， 檢 件： 

、 ： 個街廓 ， 建
、 、 、 各 公共 寬 。 
、 ： 簡 、 、 關 校
它 建 關 。 
、 ： 、 建 、 溝渠，

。 
、 。 
、 檢 。 

建 關建 。 
第 12 條(920806~)[920806~] 

管建 關 建 ， （ ）建
件 ： 

、計 樁 。 
、 區 。 
、 計 計 、 。 
、 寬 、 、 。 
、 寬 角 規 。 
、 高 、 高 。 
、建 、 、 規 它 計 關 各 。 

第 13 條(920806~)[920806~] 
管建 關 、 、廣 建 ，

， 關 關 界 ， 經
管 關 公告 。 

交 口建 ， 計 界 外，
規 。 

第 14 條 (920806~)[920806~] 
為改 境 觀 交 求， 建
， 。 

第 五 章 施工管理 
第 15 條(920806~)[920806~] 
建 工 ， 工計 敘 ， 規

： 
、 寬 ： 

（ ） 寬 公 ， 。 
（ ） 過 公 （ 公 ） 公 ， 寬

過 公 。 

（ ） 寬 公 （ 公 ） 公 ，
寬 過 公 。 
、 ， 開工 併開工 填具 ，檢

， 管建 關 管 關 。 
、 。
， 外 蓋 。 
、經 ， 規 。 

第 16 條(920806~)[920806~] 
建 、 、 工

工 。 份 掛 工 。 
建 工 告 建 、 計 監
、 、工 、 開工

工 。 
管建 關 規 ， 查 。 

第 17 條(920806~)[920806~] 
建 尚 開工 工 建 ， 計

更 更 計 ， 工，
規 ， 更 計。 規 ，

： 
、 工 ， 為 。 
、 建 外 公 建 高
， 各 為 。 僅 鋼 為建 。 

第 18 條 (920806~)[920806~] 
管建 關 建 ， 個

為 ， 
規 加 ： 

、 個 。 
、 各 個 。 
、 工 個 。 

建 ， 構 、 工困 、工 鉅 ，
加 ， 加。 
建 開工 。 

第 19 條 (920806~)[920806~] 
、 建 ，

管建 關 ， 勘查，
建 ， 規 。 

建 規 ， 建
，可供 ， 。 建
、監 、 建 工 。 

第 20 條 (920806~)[920806~] 
開工，係 、監

規 管建 關 開工，
、 、挖 、 樁、 工 。 建工

工 ， 為 開工。 
第 21 條  (920806~1060327)[920806~1060327] 
本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所稱施工計畫書，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
項： 
一、承造廠商之專任工程人員、工地負責人、勞工衛生安全人員
之姓名、住址及聯絡電話。 
二、工程概要。 
三、施工場所配置圖：含安全圍籬、安全走廊、工寮、臨時廁所、
樣品屋及建材堆置等。 
四、施工作業計畫： 
（一）施工方法及作業時間。 
（二）所需機械設備。 
（三）混凝土澆置及其拆模期限。 
（四）施工安全及防護設備。 
（五）建築廢棄物處理：包括廢棄物之種類、數量、運送方式、
處置場所等工程使用道路範圍圖。 
五、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無廢棄土產生者免附） 
（一）工程名稱或核准字號、工程概要。 
（二）起造人姓名、地址、承造廠商。 
（三）承運業者資料：包括名稱、地址、負責人姓名、登記證字
號、車輛牌照號碼、司機姓名、身份證字號。 
（四）剩餘土石方數量、種類及處理作業期間。 
（五）土資場之地點、名稱、核准文件及管理單位。 
（六）剩餘土石方運送時間、路線、處理作業方式及污染防治說
明。 
六、施工預定進度。 
七、施工安全衛生措施、施工安全衛生設備、工地環境之維護及
施工廢棄物之處理。 
前項施工計畫書應由監造人暨承造人之專任工程人員簽章。非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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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使用或四樓以下之建築物，本府主管建築機關得依當地情形
簡化其內容。 

[第 21 條 1060327 修正理由] 
各建築工程施工時，因基地狹小或施工便利，常使用鄰地堆置施工材料，造
成施工管理不便及鄰地地主權益受損，爰增定第一項第八款，如施工過程需
使用鄰地者，應於施工計畫書檢附鄰地使用同意書。 

第 21 條 (1060327~)[1060327~] 
工計 ， 括

： 
、 工 、工 、 工

、 。 
、工 概 。 
、 工 ： 、 、工 、 、

建 。 
、 工 計 ： 

( ) 工 間。 
( ) 械 。 
( ) 。 
( ) 工 。 
、建 ： 括 、 、 、

。 
、工 。 
、 計 ：（ 產 ） 

( )工 、工 概 。 
( ) 、 、 。 
( ) ： 括 、 、 、 、

、 、 。 
( ) 、 間。 
( ) 、 、 件 管 。 
( ) 間、 、 污 。 
( ) 工 。 
( ) 工 、 工 、工 境

工 。 
、 工 (僅 建 )。 

工計 監 暨 工 。 供
公 建 ， 管建 關
簡 。 

第 22 條 (920806~)[920806~] 
建 工 勘 ， 工 管建 關

工計 外， 工階 ： 
、 勘 ：建 ，挖掘 。 
、 勘 ： 挖掘 、 ， 為鋼

構 ， ， 樁 ， 樁 工 。 
、 勘 ：鋼 構 加強 各
， 。 
、鋼 勘 ：鋼骨鋼 構 各 鋼骨
鋼骨構 、鋼骨結構 蓋 。 
、 架勘 ： 架 蓋 。 

勘 括建 關 、 空 、 、
高、公共交 、 。 

勘 工 勘 ， 件
監 查 ， 階 工 工 管建

關， 繼 工。 工 ，監
監 工， 查。 
規 建 監 建

工， 工勘 。 
勘 ， 關建 ， 建 ，

管建 關 建 為 ， 界 權 管
關鑑 ， 界 經鑑 界建 。 

勘 建 件 工 併 建
毀為 。 

管建 關 勘 ， 經 管建
關 勘 格 ， 繼 工。 勘 勘

。 
建 各階 勘 檢 件 。 
第 23 條 (920806~)[920806~] 
工 更 計 ， 九 規
。 ， 工 。 

第 24 條 (920806~)[920806~] 
建 工 規 ： 

、 工 工 。 
、 建 工 工 ， 為 ，

。 

、 架。 
、 ， 溝 加蓋， 清
。 
、 ， ， 繼
。 
、 工 建 具 外 。 

第 25 條(920806~)[920806~] 
建 工 工 ， 、 、 、 管、

管、 管、 管、 桿、 桿、交 、 系
公共 ， 工 ， 各

管 關 權 、 ， ； 壞
公共 ， 管 關 工 。 

第 六 章 使用管理 
第 26 條(920806~)[920806~] 

， 規 外， 檢 件： 
、 建 、建 工 （各 、

、 空 、 間隔、 、 空間 ）。 
、建 建 ， 檢 。 
、 關 規 檢 。 

更 ， 關規 外， 檢
件： 
、 權 件、建 改 。 
、 建 工 （ ）。 
、 更 （ 更 ）。 
、 。 
、 關 規 檢 。 

第 27 條 (920806~)[920806~] 
供公 建 建 建 。 

第 28 條(920806~)[920806~] 
建 更為供公 ， 規 檢 關

件外， ： 
、 更 經 規 ， 規

， 工 ， 。 
、 工 ，經檢查 格 ， 更 。 

款 工 為 個 ， 故 ，
。 

過 個 ， 。 
第 29 條 (920806~)[920806~] 
建 工 、高 ， 公 ；

各 ， 公 ， 為
計 。 過 公
。 

第 30 條 (920806~)[920806~] 
建 工 ， 毀 、溝渠、 、

計 樁 公共 公 建 ， 毀
， ； 蓋 、 、 架、工 、

舊 建 、清
溝 ， 。 

第 31 條(920806~1060327)[920806~1060327] 
本法第七十條所稱建築物主要設備，係指下列各項： 
一、消防設備。 
二、避雷設備。 
三、污物、污水或其他廢棄物處理設備。 
四、昇降設備。 
五、防空避難設備。 
六、附設之停車空間。 

[第 31 條 1060327 修正理由] 
有關建築物之給水設備及電力設備依現行使用需求應為建築物之必要項目，
爰增定並調整款次。 

第 31 條(1060327~)[1060327~] 
建 ，係 各 ： 

、 。 
、 。 
、污 、污 。 
、 。 
、 。 
、 空 。 
、 降 。 
、 空間。 

第 32 條(920806~)[920806~] 
供公 建 檢查 結果， 管建 關

（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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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拆除管理 
第 33 條(920806~)[920806~] 

， 規 外， 檢 件： 
、 。 
、 查 。 
、建 、 建 果 。 
、建 權 件 。 
、 。 
、 建 監 件。 
、 關規 檢 。 

[第 33-1 條 1060327 修正理由] 
1 本條新增。 
2 現行建築法及本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並無明定拆除執照之拆除期限條文，爰
參採本自治條例第十八條建築期限及實務執行，明定拆除執照之拆除期限。 

第 33-1 條 (1060327~)[1060327~] 
管建 關 ， 併 件 建

工 為 外， 個 為 ， 規
加 ： 

、 個 。 
、 各 個 。 
、 工 個 。 

， 構 、 工困 、工 鉅 ，
加 ， 加。 

。 
第 八 章 附則 
第 34 條(920806~1060327)[920806~1060327]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築完成之舊屋，申請補發
使用執照 
者，應檢附下列文件，並免由建築師及營造業簽章： 
一、使用執照申請書。 
二、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一）土地登記簿謄本。 
（二）地籍圖謄本。 
（三）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土地自有者免附）。 
三、房屋權利證明文件。 
四、基地位置圖、地盤圖、建築物之平面圖、立面圖。 
五、鄉鎮公所出具之舊有房屋證明。 
六、建築師或專業技師出具之結構安全證明書。 
七、其他有關文件。 

[第 34 條 1060327 修正理由] 
為配合中央政府推動無紙化政策，申請案原要求檢附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
圖謄本，增定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免予檢附之規定。 

第 34 條 (1060327~)[1060327~] 
國 建 管 建 舊 ，

， 檢 件， 建 ： 
、 。 
、 權 件： 

( ) 。 
( ) 。 
( ) 權 （ ）。 
( ) 、 ， 檢 。 
、 權 件。 
、 、 、建 、 。 
、 鎮鄉 公 具 舊 。 
、建 具 結構 。 
、 關 件。 

第 35 條(920806~)[920806~] 
建 管 ， 建 工 經 建

建 ， ， 檢 件，
建 ： 

、 。 
、建 改 建 工 。 
、 、 、建 、 。 
、 更 ， 權 件。 
、建 具 結構 。 
、 關 件。 

第 35-1 條 (971022~)[971022~] 
建 管 ， 建 尚 工 建 ，

具 件， 各建 工管
： 
、 。 
、 建 。 
、 、 、建 、 。 

、 更 ， 權 件。 
、建 各 各 。 
、建 具 結構 。 
、 結 ， 建 。 

規 建 建 建 ，
建 清 ， 檢 建

具 結構 ， 併 。
， 為 公共 ， 檢 改

： 
、 口 建 規 建 計 工

九 規 口寬 間隔 建 。 
、 建 規 建 計 工 九 九 規
， 建 。 
、 建 。 
、 建 。 
、 規廣告 、 外 開口 ，

    救 。 
、 建 公共 。 

建 ， 括 舊 建
款規 建； 件 建

， 建 ， 規 。 
各鄉（鎮）公 季 件 （

） ， 建 管 系 管。 
第 36 條 (920806~971022)[920806~971022] 

36  (971022~)[971022~] 
供公 建 ， 規 ，

口、 、 建 規 規
規 。 改構 ， 寬

。 計 建 。 
37  (920806~)[920806~] 

、 規 建 ，
建 、高 計 關 規 。 建

建 管 建 工 ， 。 
建 ， 計 關 規 。 

38 (920806~)[920806~] 
九 九 規 建 ， 規

， 敘 規 規 款
： 

、 建 為古 ， ，
， 工 計 ， 經古 管 關 可。 
、 、 、 、警 崗 、 、開關

建 ， 建 ， 工 計
管 關 可。 
、 、 、 、 空 工 建 ，
工 計 經各 管 關 可。 
、 建 建管 規 ： 

（ ） 檢 、建 （ ） 、 權 件
件、 、 、 、 計 、

、 、 工 、結構 、結構計 關
。 

（ ）建 ， 建 經 。 
（ ）開工、 工、 工 管 ， 關
建 規 。 

、 建 規 ： 
（ ） 檢 、 權 件、結構 、

具結 、 、 、 、 、
管建 關 。 

（ ） 管建 關 為 ，
個 ， 為 。 
（ ） 建 工勘 格 ，

， ， ，
強 ， 。 
（ ）為 建 建 ，

      ， 款 各 。 
公共 ， 建 改建 建建 關

規 ， 。 
款 款建 ，經 規

， 工 建 管建 關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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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 條(920806~)[920806~] 
計 區 公共 建 建

， 計  
為 ， 規 ： 

、 開 ， 可 口， 供 。
 

    。 
、建 工 勘 寬 ． 公 工 。 
、 系 ，併建

。 開 括 、
關高 。 

、 ， 工 ，
。 

系 經 檢 權 件，
。 

 
[第 39-1 條 1061206 修正理由] 

為達行政及技術分立原則，建築執照及施工管理等涉專業項目，參採建築法
第三十四條條文精神，明定得授權具有各該項學識及經驗之專業公會或團體
辦理相關審查、勘驗及查驗等事宜。 

第 39-1 條(1061206~)[1061206~] 
， 具 各 經 公

： 
、建 查。 
、 工勘 工查 。 
、 建 工計 查。 

、建 管 關 、建 管
關 。 

公 格、 、 、 件 格，
。 

第 40 條 (920806~)[920806~] 
公 。 

 件：  .DOC 
 

 

3.1040116 日金門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10400041650 號令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911121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1 

2.930805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2 
3.1040116   

 
        修        3 

1.911121 日金門縣政府（91）府秘字第 09150480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16 條；並自
公布日施行 
2.930805 日金門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0930031516-0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16 條；並自
公布日施行 
3.1040116 日金門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10400041650 號令修正公布第 12 條 

01  (930805~)[930805~] 
建 （ 簡 ） 規 。 

02  (930805~)[930805~] 
管 ， 規 。 

係 規 區 界曲
。 

03  (930805~)[930805~] 
，係 建 寬

規 ： 
：公  

 
 

區 

寬 公
 

寬 過
公 公  

寬 過
公  

寬   寬   寬   
區 3.00 10.00 3.50 13.00 4.00 16.00 

區 3.50 11.00 4.00 13.00 4.50 15.00 

工 區 7.00 16.00 7.00 16.00 7.00 16.00 

景區 6.00 20.00 6.00 20.00 6.00 20.00 

區 3.50 12.00 4.00 14.00 4.50 16.00 

寬 計 括
。 區 括 區 區。 

04  (930805~)[930805~] 

界曲 ，係 ： 
、 界 曲 ， 曲 建 。 
、 界 建 交 角 過
。 
、 為 角 。 

05  (930805~)[930805~] 
建 寬、寬 ， ： 

、 寬係 寬 。 
、寬 係 境界 間 建

值。 
、 係 建 境界 距 。

， 均 為 。 公
。 

建 為曲 ， 曲 境界 交
為 。 角 角 為 。 

06  (930805~)[930805~] 
規 寬 ， 加 公 ， 減 公

。減 公 。 、 ，
減去 、 ， 公 ； ，

減去 ， 公 。 
07  (930805~)[930805~] 

建 建 經 關
計 逕為 ， 寬 、

規 ， 建 。 
：公 ／ 公  

區 
 

區 區 工 區
區 

寬 公  寬  3.00 寬  3.50  

 5.00  12.00  

 20.00   

較寬 
 

較  6

 

8
 

10

 

12

 

15

 

18

 

20

 

22

 

25

 

30

 

40

 
交
角  

角
 

40
 

○             
九○             

○             

30
 

○             
九○             

○             

25
 

○             
九○             

○             

22
 

○             
九○             

○             

20
 

○             
九○             

○             

18
 

○             
九○             

○             

15
 

○             
九○             

○             

12
 

○             
九○             

○             

10
 

○             
九○             

○             

8  
○             

九○             
○             

6  
○             

九○             
○             

 交 角 ○ ○ ， ○ 。
九○ ， ○ 。 ○ ○

， 。 
交 角 過 ○ 角。 
交 角 ○ ， 。 
 ， 交 角 構 交 角

。 
 角 角 為 角 。 
 角改為 角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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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 過 公
公  

寬  3.50 寬  4.00 

 6.00  14.00 

 35.00   

寬 過 公
 

寬  4.00  寬   

 7.00  4.50 

 40.00  16.00 

建 計 寬 。 
08  (930805~)[930805~] 

建 為 ， 為
規 建 ： 

、 為 ，經 權 建 權
結 ， 建 可。 

、 供 併 。 
、經 開 可 查 過 。 

09  (930805~)[930805~] 
經 缺寬 、 界曲 經

， 建 。 經 （ 簡 ） 管建
關查勘 為 ， 建 計
觀 ，可供建 ， 建 ： 
、 為 、 、 、公共 、古 、軍

軍 建 建 。 
、 建 、 併 建 。 
、 計 街廓 經 。 
、 併 。 
、 界 、寬 過規 過 公 。 

款 建 ，係 為
工 建 國

建 管 建 。 
10  (930805~)[930805~] 
（ ） 
11  (930805~)[930805~] 
建 界曲 規 ，

併 ， 規 寬 ，
建 。 權 權 ，

檢 件， ： 
、 併 。 
、 關 各 份， 併

寬 。 
、 關 權 權 、 。 
、 公告 值、 價概 建 建價格概 。 
、建 （ ） 。 

第 12 條(930805~1040116)[930805~1040116] 
本府為辦理畸零地之申請合併使用，應設畸零地調處委員會，置
委員九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並由本府工務局局長為召集人： 

一、本府工務局都市計畫課課長、建築管理課課長。 
二、本縣地政局代表一人。 
三、本府財政、法制單位代表各一人。 
四、建築師公會代表二人。 
五、專家（學者）一人。 
前項委員會置幹事一人由本府工務局派兼之。 
前二項人員均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給交通費、出席費或研究
費。 

[第 12 條 1040116 制定理由] 
因應本府組織調整，單位名稱修正。 

12  (1040116~)[1040116~] 
為 併 ， ，
九 ， ， 建 為 ： 

、 建 計 科科 、建 管 科科 。 
、 局 。 
、 、 各 。 
、建 公 。 
、 家（ ） 。 

幹 建 兼 。 
均為 。 規 交 、 研究

。 
13  (930805~)[930805~] 

併 ，
個 ， 掛 關 權 權
， ： 
、 查 規 併 、寬 ，

， 公告 值為 計價 。 
、查 併 價 為 價， 各

權 關係 見， 各 權 ， 公開 價 具
購、 併 價格。 

、 故 求改 ， 為 。 
14  (930805~)[930805~] 

經 ， 權 權
規 規 寬

， 繳 價款， 。 
、 ， 。 

15  (930805~)[930805~] 
併 為公 ，

管建 關 公 併 ，
關規 逕 公產管 關 購。 

， 。 
16 (930805~)[930805~] 

公 。 

建  

2. 1000130 日金門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10000043640 號令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 910306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1 

2. 1000130   
 

  修 修     修        2 
1. 910306 日金門縣政府（91）府秘字第 9106029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17 條；並自
公布日施行 
2. 1000130 日金門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10000043640 號令修正公布第 6 條、第 7 條、
第 12 條條文；並自公布日施行 

01 (910306~)[910306~] 
建 規 建 計 工 規

。 
02 (910306~)[910306~] 

、建 、改 ，
規 ； 規 ， 關

規 。 
03 (910306~)[910306~] 

管 關為  ( 簡 ) 。 
04 (910306~)[910306~] 

為具 ： 
、供公 ，具 公 關係 。 
、 經 權 具供公 。 
、 經 權 為 ，

。 
、 公 ， 建 ，經

管建 關 公共 ，公共 、公共交
觀 。 
款 供公 經 管建 關

權鄉鎮公 寬 、 、 間、 公
。 

05 (910306~)[910306~] 
寬 計 ︰ 

、 建 外  ( ) 間
距 為。 
、 建 ，

境界 距 為 。 
第 06 條 (910306~1000130)[910306~1000130] 
建築基地申請面臨現有巷道建築，其面臨之現有巷道寬度應在一
公尺以上，建築線之指定，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巷道為單向出口長度在四十公尺以下，雙向出口在八十公尺
以下，寬度不足四公尺者，以該巷道中心線為準，兩旁均等退讓，
以合計達到四公尺寬度之邊界線作為建築線；巷道長度超過上開
規定者，其兩旁亦應均等退讓，以合計達到六公尺寬度之邊界線
作為建築線。但面臨工業區內現有巷道之基地，應以合計達八公
尺寬度之邊界線作為建築線。 
二、地形特殊不能通行車輛之現有巷道，前款巷道之寬度得分別
減為三公尺及四公尺。 
三、現有巷道過分曲折者，本府主管建築機關得視該巷道之現
況，重新選定適當中心線，以該中心線為準，兩旁均等退讓。其
因而再退讓之土地，得以空地計算。 
四、建築基地正面臨接計畫道路或現有巷道，側面或背面臨接現
有巷道者，於申請指定建築線時，應一併指定該巷道之建築線或
邊界線，其側面或背面現有巷道部分及退讓之土地，得以空地計
算。 
五、現有巷道之寬度大於四公尺或六公尺者，仍應保持原有之寬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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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築基地與都市計畫道路間夾有具公用地役關係之現有巷
道，得以現有巷道之邊界線作為建築線，並納入都市計劃道路。 
 金門特定區計畫自然村住宅區內建築線之指定，若另再經自然
村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決議者，得不受第一項第一款之限
制。 
依第一項第一款退讓之土地，不得以空地計算。 
金門特定區計畫自然村住宅區內建築基地在現有巷道部分及因
指定建築線之退讓土地，得計入空地。 
建築基地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一併指定側面或背面臨接現有巷
道之建築線或邊界線時，若側面或背面臨接之現有巷道未達二公
尺，且經本府主管建築機關認定該巷道非為其他建築基地通行所
必要者，得以該巷道現況寬度保留，指定其邊界線。 
第一項第一款所稱單向出口係指巷道僅一端接通計畫道路者；現
有巷道之長度應自與計畫道路連接之出口處起算。 

[第 06 條 1000130 制定理由] 
1.第二項自然村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配合金門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修正為金門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許可審議委員會 
2.第二項及第四項原金門特定區計畫自然村住宅區配合金門特定區計畫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為金門特定區計畫自然村專用區。 

06 (1000130~)[1000130~] 
建 建 ， 寬
公 ，建 ， 規 ︰ 
、 為 口 公 ， 口 公
，寬 公 ， 為 ， 均 ，
計 公 寬 界 為建 ； 過 開

規 ， 均 ， 計 公 寬 界
為建 。 工 區 ， 計 公
寬 界 為建 。 
、 ， 款 寬

減為 公 公 。 
、 過 曲 ， 管建 關
， ， 為 ， 均 。

， 空 計 。 
、建 計 ，

， 建 ， 併 建
界 ， ， 空 計
。 
、 寬 公 公 ， 寬
。 
、建 計 間 具公 關係
， 界 為建 ， 計 。 

區計 區 建 ， 經
區計 可 決 ，
款 。 

款 ， 空 計 。 
區計 區 建

建 ， 計 空 。 
建 款規 ， 併

建 界 ， 公
， 經 管建 關 為 建

， 寬 ， 界 。 
款 口係 僅 計 ；

計 口 。 
第 07 條 (910306~1000130)[910306~1000130] 
建築基地面臨現有巷道申請建築，免附該巷道之土地權利證明文
件。 
 建築基地以私設通路連接建築線者，應檢附該私設通路之土地
權利證明文件。但已依法申請建築所留設之私設通路或自然村住
宅區內經開發許可審議通過之通路，其原面臨該通路建造之建築
物申請增建、改建、修建或重建者，不在此限。 

[第 07 條 1000130 制定理由] 
第二項原金門特定區計畫自然村住宅區配合金門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修正為金門特定區計畫自然村專用區 

07 (1000130~)[1000130~] 
建 建 ， 權
件。 
建 建 ， 檢 權

件。 建
區 經開 可 過 ， 建 建

建、改建、 建 建 ， 。 
08 (910306~)[910306~] 

建 規 ， 改 ︰ 
、改 寬 款規 ，

寬 曲 。 
、改 ， 公共
。 

09 (910306~)[910306~] 
建 ， ︰ 
、 街廓 計 均 開 ，

街廓 建 。 
、 建 僅供 。 
、 街廓 口 。 

開 係 為 ，
公共  

。 
10 (910306~)[910306~] 

關為 公共工 外， ，
改 ︰ 

、 計 尚 區。
， 。 
、 建 經 為 區。 

11 (910306~)[910306~] 
改 檢 件， 管建 關

︰ 
、 ︰ 、 、 。 
、 ︰ 、 、 計 。 
、計 ︰ 括 、 個街廓 計

 ( ) ，
改 、 。 ( 份 管
建 關 ) 
、 ， 括改 景 。 
、 權 件︰ 

 ( )  ( 個 ) 。 
 ( )  ( 個 ) 。 
 ( ) 權  ( 為 ) 。 

、改 權 關係
、 。 
、改  ( 鄉鎮公 ) 。 

改 ， 檢 權 具供公
更 為「 」 ， 為 。 

第 12 條 (910306~1000130)[910306~1000130] 
為辦理現有巷道認定疑義及現有巷道改道或廢止申請案件之審
議，本府設「金門縣現有巷道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評議委員
會），置召集人一人，由本府工務局局長兼任，委員共十人由下
列人員聘兼或派兼之： 
一、都市計畫委員及法律專家、學者三人。 
二、福建省建築師公會代表二人。 
三、本府秘書室法制課課長。 
四、本府工務局都市計畫課課長。 
五、本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課課長。 
六、本縣地政局代表一人。 
七、現有巷道所在鄉鎮公所建設或財經課長。 
現有巷道評議委員會審議時，應邀請當地村里長列席。 

[第 12 條 1000130 制定理由] 
1.配合業務調整，本項業務原屬本府工務局經辦，並於 93 年組織及業務調整
為本府建設局經辦，為維護法的安定性，爰召集人由工務局局長改由該管業
務局處主管擔任。 
2 機關代表委員配合組織及業務調整為業務單位(機關)課(科)長。 

12 (1000130~)[1000130~] 
為 改 件
， 「 」（ 簡
）， ， 管 局 管兼 ， 共

兼 兼 ： 
、 計 家、 。 
、 建 建 公 。 
、 課(科) 。 
、 計 課(科) 。 
、 建 管 課(科) 。 
、 關 。 
、 鄉鎮公 課 。 

， 。 
13 (910306~)[910306~] 

改 管建 關 交 、景觀、
觀 查，經 查 可 ，

管建 關 。 
查 勘查 界 。 

14 (910306~)[910306~] 
查結果， 檢 件 規 ，
， ， ； 為改 計
公共 ， 改， 為 改

改 ， 逕 。 



建 門 規(建管 規) 

建管-9 

15 (910306~)[910306~] 
改 ，

公告 、 鄉鎮公 公
改 公開 個 ， 公開 。 

區 公 ， 公開 間
、 、 交 ，

考 。 
16 (910306~)[910306~] 

改 經 過 ，
公告 、 鄉鎮公 公 ，

。 
改 過 ， 開 ，

更 為「 」，
。 

17 (910306~)[910306~] 
公 。 

建 獎  2. 103 04 14 日金門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10300276010 號令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 101 10 16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1 

2. 103 04 14    
 

  修 修     修        2 
1. 101 10 16 日金門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10100798240 號令制定公布 
2. 103 04 14 日金門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10300276010 號令修正公布第 1、2、4、6、
10 條條文 

[第 01 條 1030414 制定理由] 
1.揆本自治條例之立法意旨，係因民眾受相關限制，以致增加建築成本，故藉
由獎助部分項目，以減輕民眾之負擔，查斜屋頂設置未因屋頂顏色，而使成
本有所不同，為符合本自治條例之立法意旨爰刪除「紅瓦」等文字。 
2.為避免造成混淆，刪除「居民建築」等文字。 
3.本條明定立法意旨，爰將申請要件之文字移列第二條。 

第 01 條(1030414~)[1030414~] 
( 簡 )為 建

， 。 

[第 02 條 1030414 制定理由] 
1.明定補助項目，增列「使用斜屋頂及傳統建築元素，並經審查通過者」等文
字。 
2 另為使本自治條例更臻周延，修正部分文字，將原第一條有關申請要件移列
本條。 

第 02 條(103 0414~)[103 0414~] 
計 經 為 區 建 ， 建、

建、改建 建 ， 建 ， 經 查 過
， 獎 。 

第 03 條(1011016~)[1011016~] 
為為建 。 

[第 04 條 1030414 制定理由] 
補助標的物為建築物，刪除「住宅」等文字，修改為「建築物」，避免混淆，
另為使本自治條例更臻周延，修正部分文字。 

第 04 條(103 0414~)[103 0414~] 
獎 為 、外 、 ，各

獎 均 過 。 
獎 為 ，獎 建 、

拼 建 為 。
減獎 。 

第 05 條(1011016~)[1011016~] 
建 ，具 件 獎 ： 

、 。 
、 查 。 
、 件。 
、 。 
、 權 件。 
、 結 。 

、建 、 。 
、 計 。 

九、 件。 
建 建 獎

， 。 

[第 06 條 1030414 制定理由] 
配合本府組織調整，修正「主任秘書」為「秘書長」，「業務主辦局（處）
長」為「建設處長」。 

第 06 條(103 0414~)[103 0414~] 
為 獎 查， 「 建

」， ， 兼
； ， 建 兼 ； ，

： 
、 建 、景觀、 產 計 管 。 
、 建 建 公 家 。 
、建 、 計 、景觀 家 。 
、 公 。 

第 07 條(1011016~)[1011016~] 
件經 查 可 ， 「 建

獎 」， 獎 。 
第 08 條(1011016~)[1011016~] 

件 更 ， 更 具 件
。 

第 09 條(1011016~)[1011016~] 
件 規 工， 檢具 、 工

關 ， 獎 。 

[第 10 條 1030414 制定理由] 
另為使本自治條例更臻周延，有關事後違反本自治條例而改變建築物之形貌
應廢止其獎助資格，爰將「撤銷其獎助資格」修正為「撤銷或廢止其獎助資
格」。 

第 10 條(103 0414~)[103 0414~] 
獎 經 ， 經 可， 獎 改

建 。 
規 ， 逕 獎 格

獎 經 ； 拒絕歸 獎 經 ，
求 強 。 

第 11 條(1011016~)[1011016~] 
獎 經 件 ， 。 

第 12 條(1011016~)[1011016~] 
公 。 

金門縣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自治條例(廢止) 2.1070111 日府行法字第 10700035760 號 令廢止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5 6 7 8 

           
 

1. 930202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1 
2.1070111 廢 廢 廢 廢 廢 廢 廢 廢             

1. 930202 日金門縣政府府秘法字第 0930000515-0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8 條；並自
公布日施行 
2.1070111 日府行法字第 10700035760 號 令廢止 
 
2.1070111 日總說明 
有鑑於現行金門縣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辨理變更使用執照自治條例自民國
九十三年二月二日制定公布以來已實施多年，惟本自治條例採用依使用分區
作為區分，與現況建築法及相關法規依建築物之使用用途分類管理情形不
符；又近年來申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案件種類與本自治條例較難銜接。本
自治條例既有前開不合時宜之處，現況難以繼續施行，爰廢止本自治條例。 

第 01 條(930202 ~1070111)[930202~1070111] 
金門縣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 為簡化建築物在一定規模以下使
用用途變更程序，以達簡政便民並兼顧公共安全需要，特依據建
築法第七十三條第三項規定，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 02 條(930202 ~1070111)[930202~1070111] 
本自治條例所稱之一定規模以下，係指建築物之樓地板面積未達
下列規定者： 
使用分區 原核

准使
用用

免申請變更使用範圍 

途 

住
宅
區 

自然村 店
舖、住
宅、辦
公室 

一、店舖樓地板面積小於二百平方公尺限第
一層使用 
二、辦公室樓地板面積小於三百平方公尺 
三、資訊休閒業樓地板面積小於二百平方公
尺，限第一層使用 
四、餐廳樓地板面積小於一百平方公尺，限
第一層使用 
五、無公害小型工廠樓地板面積小於二百平
方公尺，限第一層使用 

第一種住宅區 
第二種住宅區 
第四種住宅區 

店
舖、住
宅、辦
公室 

一、店舖樓地板面積小於二百平方公尺，限
第一層使用 
二、辦公室樓地板面積小於三百平方公尺 
三、餐廳樓地板面積小於一百平方公尺，限
第一層使用 

第三種住宅區 店
舖、住
宅、辦
公室 

一、店舖樓地板面積小於三百平方公尺，限
第一層使用 
二、辦公室樓地板面積小於五百平方公尺 
三、餐廳樓地板面積小於一百平方公尺，限
第一層使用 
四、無公害小型工廠樓地板面積小於二百平
方公尺，限第一層使用 

商
業

第一種商業區 
第二種商業區 

店
舖、住

一、店舖樓地板面積小於三百平方公尺，限
第一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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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宅、辦
公室 

二、辦公室樓地板面積小於五百平方公尺 
三、資訊休閒業樓地板面積小於二百平方公
尺，限第一層使用 
四、餐廳樓地板面積小於一百平方公尺，限
第一層使用  
五、無公害小型工廠樓地板面積小於二百平
方公尺，限第一層使用 

工
業
區 

第一種工業區 
第二種工業區 
第三種工業區 

 一、小型工廠樓地板面積小於二百平方尺，
限第一層使用 

前項在一定規模以下之建築物變更使用用途，得免辦理變更使用
執照，惟變更後之使用用途仍應符合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相關規定。 

第 03 條(930202 ~1070111)[930202~1070111] 
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築完成之建築物，其變更使用用途規模及範
圍符合本自治條例第二條規定者，應備具使用項目更動申報
書 (附件一) 免由建築簽證，並檢附下列各項書圖文件，報請主
管建築機關備查。 
一、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二、所轄鄉 (鎮) 公所三個月內出具之舊有房屋證明。 
三、建物測量成果圖，但無建物測量成果圖者得以申請當層之現
況實測圖替代之。 
四、更動範圍圖說，應明確標示更動範圍及面積，且其比例不得
小於一百分之一。 
五、未妨礙防火避難設施或構造設備等切結書。 (附件二) 

第 04 條(930202 ~1070111)[930202~1070111] 
實施建築管理後，領有建築令及竣工證明或經地政單位辦理建物
登記之建築物，其變更使用用途規模及範圍符合本自治條例第二
條規定者，應備具使用項目更動申報書免由建築師簽證，並檢附
下列各項書圖文件，報請主管建築機關備查。 
一、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二、建築令及水電證明或竣工證明或建物登記簿謄本。 
三、建物測量成果圖，但無建物測量成果圖者得以申請當層之現
況實測圖替代之。 
四、建築物之平面圖，應明確標示營業範圍及面積，且其比例不
得小於一百分之一。 
五、未妨礙防火避難設施或構造設備等切結書。 

第 05 條(930202 ~1070111)[930202~1070111] 
領有使用執照之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變更使用用途者，其變更使
用用途規 
模及範圍符合本自治條例第二條規定者，應備具使用項目更動申
報書免由 
建築師簽證，並檢附下列各項書圖文件，報請主管建築機關備查。 
一、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二、原核准使用執照影本。 
三、原核准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影本。 
四、建築物之平面圖，應明確標示營業範圍及面積，且其比例不
得小於一百分之一。 
五、未妨礙防火避難設施或構造設備等切結書。 

第 06 條(930202 ~1070111)[930202~1070111] 
符合本自治條例規定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之建築物，得於申請營
利事業登記時或工廠登記時，備具本自治條例規定應檢附之書
件，一併辦理建築物使用用途變更。 

第 07 條(930202 ~1070111)[930202~1070111] 
符合本自治條例規定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之建築物，申請使用用
途變更涉及違章建築時，其違章建築物得依違章建築處理相關規
定另行處理。 

第 08 條(930202 ~1070111)[930202~1070111]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建工  2. 960314 日金門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09613000520  號令 
金門縣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及其混合物處理自治條例 
1. 931008 日金門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0930041280 號令 

金門縣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處理自治條例 
2. 960314 日金門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09613000520  號令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1. 931008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1 
2. 960314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2 

1. 931008 日金門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0930041280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41 條；並自公
布日施行 
 
2. 960314 日金門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09613000520  號令修正公布名稱及全
文 43 條；並自公布日施行（原名稱為：金門縣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及其混合物
處理自治條例） 

    
第 01 條(960314~)[960314~] 

（ 簡 ）為 管 （ 簡
） 建工 ， 管 ，

工過 境 壞 ， 公共交 、 境
、 觀 、 ， 。 

第 02 條(960314~)[960314~] 
： 

、 建 ：建 工 、公共工 建 工 工
產 、 、 、 、 膠、
膠、 青 。 

、 建 （ 簡 ）：建 工 、公共工
建 工 工 產 、 、 、 、 、 、
塊 污 ， 括 建 。 
、 建 （ 簡 ）： 建 尚

。 
、 （ 簡 ）： 經 、鄉

（鎮）公 公共工 （管） 關 查 ，供 建工
、 、填 、 、 、 、加工、

、 功 具 。 
、既 ： 經 、鄉（鎮）公 公共工 （管）
關 查 ，可 建 為 既
、輕 骨 、 、 、 、
、 、 。 
、 ： 經 、鄉（鎮）公 公共工 （管）
關 規 ， 間 公共建 規 ，
建 （ 簡 ） ，
具 、 、 供 改 交
功 。 
、 ： 括 、既 、

經 關 。 
、 ： 工 、 、工 境 、

工 關污 ，
規 關規 。 

第 03 條(960314~)[960314~] 
工工 為 ，經

 
， 建 規 。 

工工 ， 關規
規  

。 
第 04 條(960314~)[960314~] 

管 關為 。 
第 二 章 建築工程剩餘土石方之管理 
第 05 條(960314~)[960314~] 
建 工 建 工 產 ， 計 ，

計 、監 開工
工計 管 管建 關 查。 

、監 計 ，
工 ， 工 管 ，

計 。 
工 可 規 ，

、監 工 產 ，
管建 關 查， 管建

關
計 。 

第 06 條(960314~)[960314~] 
建 工 建 工 ，

計 工計 ， 、監 開工
管建 關 查。 

， 檢 、
、 權 、 、 、 、 、

計 併 ； 境
， 關 。 

經 ，工 管 ，
勘 可 可啟 。 

第 07 條(960314~)[96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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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 
、工 、工 概 。 
、 、 、 、 。 
、工 管 。 
、 ： 括 、 、 、 、

、 、 。 
、工 、 間。 
、 、 、 件、管 。 
、 間、 、 污 。 

計 經 可 ， 工 產
，

查 ， 管建 關 （ 檢
、駕 駕 ），

關 管 關。 
計 更 ， 規

。 
第 08 條(960314~)[960314~] 

計 ， 、
件， ，

各 工 管 關查 。 
第 09 條(960314~)[960314~] 
建 工 各階 管
建 關 查。 

、 工 。 
、 挖掘 ， 工勘 。 
、工 。 

第 10 條(960314~)[960314~] 
建 工 間， 管建 關 、

、 、 關 關 查 ，
件。 

管建 關 鄉（鎮）公
件 計 逕

， ， 公共工 工
， 工 。 

第 11 條(960314~)[960314~] 
管建 關經 查 檢查 規
， 改 功 ， 計
九 規 ， 公共 公共

， 建 規 工。 
各 管 關 公 檢 清
具， 污 ， 清 關規 ，
格 究 。 

第 12 條(960314~)[960314~] 
建 工 ，工

檢 ； 供
， 檢

。 

規 。 
第 三 章 建築工程以外之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之管理 
第 13 條(960314~)[960314~] 
建 工 外 公共工 （ 簡 公共工 ）挖填
求 ， 產 計 ， 工 工管

， 工 關 ，
逕 管建 關。 

、 、權 ，工 關
件 工 契 規 。 

第 14 條(960314~)[960314~] 
公共工 ，工 關 規 、 、
查 、啟 經 格 求

， 工 產 ，
工 關 查 ，據

件。 
工 關 規 ，

關 關 規 查 可， 工
關 管 關 計 ，
管建 關， 境 ， 關

。 
第 15 條(960314~)[960314~] 
公共工 工 開工 計 工

關 ， 工 關 管 關 ，
工 關 管建 關。 

計 ， 工 ，
工 管 ， 計 。 

計 ： 
、工 、 關 。 
、工 管 、 。 
、 、 間。 
、 、 關、 件 管
。 
、 間、 、 污 。 

計 經 過 ，公共工 工
產 ， 工

關 查 ， 工 關
（ 檢 、駕 駕

）， 關 管 關。 
計 更 ， 規

。 
第 16 條(960314~)[960314~] 
公共工 ， 管

工 監 查 ，監
。 

計 逕
，公共工 關 ，

經監 ， 管 關
查 管建 關。 款 ，
工 關 查 工

查 勾稽 。 
第 17 條(960314~)[960314~] 
工 ，工 關 工 契 規 加 查 ，

計 。 規 ，
工 關 規 、 、 清 規 、

， 關 管建 關 規 。 
第 18 條(960314~)[960314~] 

公共工 工 工
建管、 、 、 、警 考 鑑

， 規 為， 工 關 改 ，
工 關 規 為 ， 究 。 

第 19 條(960314~)[960314~] 
公共工 關 公共工 工 ，

件 經 管 關 ， 管
建 關。 併檢

， 檢
。 

規 。 
第 四 章 收容處理場所之設置與管理 
第 20 條(960314~)[960314~] 

鄉（鎮）公 為 。 
第 21 條(960314~)[960314~] 

、谷 埔 。
計 ，經 鄉（鎮）公 查 為 、交

、 、 ， 。 
為 ，

公頃， 公 。 工
經 鄉（鎮）公 間 填

改 填 工 ， 。 
第 22 條(960314~)[960314~] 

區 ， 經 關 管 關勘查
， ： 

、 庫 區、 區 。 
、 區 距 公

。 
、 、交 、 、軍 、 管 關

、管 。 
、鄉 區、 區、 區、 古 、 、 校、 教

距 公 。 
第 23 條(960314~)[960314~] 

為 ，經 管 關 可 具 功
： 
、 、 （ 為 、 ）。 
、加工 、 （

、 加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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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 
款 款 ， 關 。 
款 為 ，

規 為 。 
第 24 條(960314~)[960314~] 

， 檢 關 件 鄉（鎮）公
，經 可 。 併

、 ， 關 併 查。 
更 可 ， 規 ，

，可 檢 。 
關 勘 查 ， 勘查

。 
可 可 個 ；

， 查 逕 。 
關 個 工 。 

規 ， 改 ， 改
， 個 改 改 ，

。 規 ， 查 件
。 

， 過 公頃
公 ， 權 鄉（鎮）公 關

規 查 可， 可 管建
關（ 計 份）。 

第 25 條(960314~)[960314~] 
、 工、 、

可 勘 查工 、 、 、 、
計 、 、交 、 關

勘 查。 
查勘 關為鄉（鎮）公 ，

關 勘 查。
關 規規 ， 各 關 規規 。 

第 26 條(960314~)[960314~] 
檢 件 份（ 份）： 

、 。 
、 件 （ ）。 
、 權 件： 清 、
（ ： 括權 ）；

， 檢 權 （公 可檢 契
）， 鑑 可 件。 
、 區 。 
、 計 概 ： 計 （ 景 、 ）、

（ 、 建區 件）、
、 、區 、

（ ） 概 （ 各
）。 

檢 件 份（
份）： 
、 。 
、 計 ： （
）、 、 計 、 區 、 景

。 
、 計 ： 計 、

。 
、污 （ ） 計 ： 空 污 、 污

、 污 、 管 規
。 

、 區 計 （ ）。 
、交 計 ： 外 計 計 。 
、 計 概 （ ）。 
、軍 建管 （ 軍 建管 區 ） 

九、 管 計 ： 管 （ 管 、
管 、 、 、

管 管 ）、 計 。 
、 經 管 關 加 件。 

境 ，
境 ， 檢 各 管 關

可 件， 計 。 
查 關 ， 關

， 關 規規 。 
經 可 ， 檢 ， 為

份（ 份）， 可。 
第 27 條(960314~)[960314~] 

建 關規 公 外，
 

括 ： 
、 口 ， 、 功 、

、 、 管 。 
、 隔
隔 ， 僅 口各 。 
、 口 清 污 。 
、 、 。 
、 ， 蓋 公 ， 。 

款 寬 公 ，
。 

第 28 條(960314~)[960314~] 
， 建 ，檢

具 件、 景 、管 可
求 （ 份，

份） （公 繳），
可 個 關 勘 ， 經

關 關 勘 ，經勘
計 具 ， 啟 可 經

； ， 查 逕 。 
鄉（鎮）公 ， 管建 關（ 啟

份）， 管 。 
， 經 計 （具

功 ， 計） 公
繳 ， ： 

、 公 ， 公 為 。 
、 過 公 、 公 ， 公 為

  ‧ 。 
、 過 公 、 公 ， 公

為 。 
、 過 公 ， 公 為 . 。 

、 、 、
公 、 權 款 、 開 可

繳 ， 具 、 公
為 。 

權 款 ， 加 拋 權。 
第 29 條(960314~)[960314~] 

建工 ，
管 件， 計

各 ， 關
， 管建 關、鄉（鎮）公

查。 
具 功 ，

， 管建 關外，
、鄉（鎮）公 查，

。 鄉（鎮）公 查 檢查 ，
， ，

逕 。 
第 30 條(960314~)[960314~] 

， 屆 個
關 ： 

、 ， 尚 。 
、工 ， 工 尚

工， 尚 。 
檢具 件： 

、 。 
、 件。 
、 權 件。 
、 區 。 
、 啟 件 。 
、 。 
、 。 

經 查 可 ， 檢 關 件，
為 份（ 份）， 可。

查 關為鄉（鎮）公 ， 可 管建 關（
份）。 

過 。 
第 31 條(960314~)[960314~] 

， 經 管 繼 經
工 工 ， 檢具

件 份 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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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件。 
、 。 
、 區 。 
、 啟 件 。 
、 關 件。 
、 計 （ 工
）。 
、 景 。 

經查 查 可 ， 檢 關 件， 為
份（ 份）， 、

、 （ ） 可。 
第 32 條(960314~)[960314~] 

， 求 經
 
， ， 逕為 可： 

、 屆， 規
。 

、 據 研 經 勘 ，
。 

、 計 ，經 。 
、 規 。 

第 33 條(960314~)[960314~] 
關 、 、 可勘

， 計 ， 關
改 。 缺 改 ， 款

， 、 管
。 

第 34 條(960314~)[960314~] 
管建 關 鄉（鎮）公

稽 關。 
第 35 條(960314~)[960314~] 

公 、公 公 ，
。 

管 關
關 查。 

第 五 章 罰則 
第 36 條(960314~)[960314~] 

、 、 規 ，
， 清 ，

清 ， 工，
關規 。 

第 37 條(960314~)[960314~] 
、 規 ，

， ，
， 工。 

第 38 條(960314~)[960314~] 
九 規 ，
， ，

， ， 改 為 。 
第 39 條(960314~)[960314~] 

、 ，
， ，

， ， 改 為 。 
第 六 章 附則 
第 40 條(960314~)[960314~] 

， 更 加
功 ， 。 

第 41 條(960314~)[960314~] 
關 可 件、 件 ， 工

關 。 
第 42 條(960314~)[960314~] 

救 工 產 ， 供 關 建工
外， ，

管 各 規 ，
， 查 管 。 

第 43 條(960314~)[960314~] 
公 。 

圖表附件：(960314~)[960314~] 
公 、公 、公 ，  

 ( / )  

公    

公 公    

公    
 

區簡 建 管  

3. 940330 日金門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09400122800  號令 
金門縣偏遠地區簡化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1.910325 日金門縣政府（91）府秘字第 9106063 號令 
2.910806 日金門縣政府（91）府秘字第 9128872  號令 

金門縣偏遠地區簡化建築管理及暫接水電自治條例 
3. 940330 日金門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09400122800  號令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5 6 7 8 9 10 

        
 

1.910325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2.851231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3.880430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金門縣偏遠地區簡化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1.910325 日金門縣政府（91）府秘字第 9106063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10 條；並自
公布日施行 
 
2. 910806 日金門縣政府（91）府秘字第 9128872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10 點；並自
公布日施行 
 
金門縣偏遠地區簡化建築管理及暫接水電自治條例 
3. 940330 日金門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09400122800  號令修正公布名稱及全
文 10 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第 01 條(940330~)[940330~] 
據建 （ 簡 ） 九 九
規 。 

第 02 條(940330~)[940330~] 
為 （ 簡 ） 區 經

（ 簡 ）公告 區。 
第 03 條(940330~)[940330~] 

， 建 查 格，
規 ， 各款規 ： 

、 公 。 
、具 建 、 關科系 格 。 

第 04 條(940330~)[940330~] 
款 建

： 
、公共 。 
、經 管 關 可 、 教 。 
、建 公 高
供 建 。 

、建 過 公 高
供 建 。 

建 為 公 。 
第 05 條(940330~)[940330~] 

、 建 為 建 ， 結
： 

、 決 、 ， 建
） 建 建 。 

、 建 、 建 關
規 ， 公共建 ，建 。 
、 關 規規 ， 管建 關

供 、供 ， 件 。 
第 06 條(940330~)[940330~] 

建 規 ，
規 檢具 件 、 ： 

、 （ 件 ）。 
、 結 （ 件 ）。 
、 權 件。 
、建 。 
、建 。（ ） 

查 、 鄉（鎮）公 。 
第 07 條(940330~)[940330~] 

規 建 、 ，
經 查 格 ， 、 ，
、 公 管 關， 逕

公 、 。 
、 為 個 ，

公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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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8 條(940330~)[940330~] 
、 ， 、 ，

強 、 ， 。 
產 ，

。 

第 09 條(940330~)[940330~] 
各鄉（鎮）公 可 件 查。 

第 10 條(940330~)[940330~] 
公 。 

 

 

舊 建  2.1031217 日府行法字第 10301039640 號 令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 920912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2.1031217   修     修    修  修      
1. 920912 日金門縣政府府秘法字第 0920037597-0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15 條；並自
公布日施行 
 
2.1031217 日府行法字第 10301039640 號 令 修正發布 

第 01 條(920912~)[920912~] 
 ( 簡 ) 為 建  ( 簡

建) ， 公共 、公共交 觀 ，
。 

規 ， 規 。 
第 02 條(920912~)[920912~] 

舊 建 ： 
、舊 建： 國九 查 建 既

建。 
、 建： 國九 查 建 產
建。 
經 查 建， 檢 件 ，

國九 查 ， 舊 建 。 
、 口 。 
、 國九 。 
、 。 
、繳 、 據 。 

第 03 條 (920912~1031217)[920912~1031217] 
為辦理本縣違建之認定及排定拆除順序，本府設置違章建築認定
處理小組 (以下簡稱處理小組) ，由縣長為召集人、工務局長為
副召集人，以下列人員為委員： 
一、本府工務局業務主管三人。 
二、本縣地政局代表一人。 
三、本府法制單位代表一人。 
四、土木或結構技師公會代表一人。 
五、建築師公會代表一人。 
六、該轄區鄉鎮公所代表一人。 
前項處理小組另設幹事一人，由本府工務局派兼之。 
本府處理小組為認定及處理違章建築，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
入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內勘查。 

第 03 條(1021217~)[1021217~] 
為 建 ， 建

 ( 簡 ) ， 為 、建 為
， 為 ： 

、 建 管 。 
、 局 。 
、 。 
、 結構 公 。 
、建 公 。 
、 區鄉鎮公 。 

幹 ， 建 兼 。 
為 建 ， 攜 件，

公 建 勘查。 
第 04 條(920912~)[920912~] 
經 為 公共 舊 建， 為 計
， 「 舊 建 規 」

。 
公共 「 舊 建 規

」 。 
第 05 條(920912~)[920912~] 
經 公共 舊 建， 為

經 ， 為 計 ， 「
舊 建 規 」 。 

第 06 條(920912~)[920912~] 
舊 建 、 計 ， 計 。 

第 07 條(920912~)[920912~] 
公 建 公共 ， 九

清  ( ) 。 
建公 建 ， 舊 建， 屆

清 ， 經建 具結構
公共 ， 檢具 、  (

， 、高 構 ) ，
建 管， 併 。 

第 08 條 (920912~1031217)[920912~1031217]  
下列情形之違章建築由本府工務局辦理專案拆除，不受分期處理
計畫之限制： 
一、佔用公有土地之違建。 
二、都市計畫書圖規定應以區段徵收或整體開發方式辦理地區之
違建。 
三、因妨害公共交通、環境衛生，經處理小組評分認定應先行辦
理拆除之舊有違建。 

第 08 條(1021217~)[1021217~] 
建 建 ，

計 ： 
、 公 建。 
、 計 規 區 開 區
建。 
、 公共交 、 境 ，經

舊 建。 
第 09 條(920912~)[920912~] 
舊 建 建 更 ，

舊 建 屆 計 經建
具結構 公共 ， 併
。 

第 10 條(920912~)[920912~] 
舊 建 屆 計 規 ，

建、 建、改建 建。 
舊 建 毀 ， 建； 毀 ， 檢

具 ， 規 。 
第 11 條(920912~)[920912~] 
舊 建 ， 檢具 ： 

、  ( 結 ) 。 
、 、  ( ， 高
) ， 構 。 
、經建 具結構 公共

。 
第 12 條 (920912~1031217)[920912~1031217] 
舊違建之修繕，應經本府工務局核發修繕證明後始得動工。 
前項修繕證明有效期限為三個月，逾期失效。但有正當理由經核
准者，得延長二個月。 

第 12 條(1021217~)[1021217~] 
舊 建 ， 經 建 工。 

為 個 ， 。 經
， 個 。 

第 13 條(920912~)[920912~] 
規 為  ( ) ， 為 建

。 
第 14 條 (920912~1031217)[920912~1031217] 
新違建應依相關法令採行以下措施： 
一、勒令停工處分。 
二、於申請補照時依建築法第八十六條處以罰鍰。 
三、施工中違建由鄉 (鎮) 公所會同本府工務局進行查報及認定
作業。 
四、原則上，新違建應於三天內查報，並應於拆除通知後一週內
拆除完成。 
五、依都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第八十條規定查處。 
六、依建築法第七十七條及第九十一條查處。 
新違建之查處由本府另訂獎懲要點。 

第 14 條(1021217~)[1021217~] 
建 關 ： 

、 工 。 
、 建 。 
、 工 建 鄉 (鎮) 公 建 查

。 
、 ， 建 查 ，

。 
、 計 九 、 規 查 。 
、 建 九 查 。 

建 查 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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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條(920912~)[920912~] 公 。 
 

各 建 建 管  2.1031219 日金門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10301044580 號令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5 6 7              
1. 910125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1 
2.1031219   修 修 修               2 

1. 910125 日金門縣政府（91）府秘字第 9103398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7  條；並自公
布日施行 
 
2.1031219 日金門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10301044580 號令 修正公布第 3、4、5 條；
並自公布日施行 

第 01 條 (910125~)[910125~] 
建  ( 簡 ) 九 九 規 。 

02  (910125~)[910125~] 
各 ，係 、

、 。 
第 03 條點(910125~921219)[910125~921219] 
第三條 
申請人應於活動舉辦前十日以前委託建築師及相關技師，檢附下
列書圖文件向本府工務局 (以下簡稱工務局) 建築管理課提出
申請，核准後始得搭建臨時性建築物。但高度在一．五公尺以下
無頂蓋之臨時舞台或高度在四公尺以下無壁體之臨時攤棚，經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即可搭建，惟應將核准圖說副知工務局 
(建管課) 列管，免再辦理申備查程序。 
 (一) 申請書。 
 (二)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文件。 
 (三) 建築師委託書。 
 (四) 土地使用權利證明文件 (三個月有效期限內之土地登記
簿圖謄本、土地使用權利同意書；公有土地應由管理機關出具土
地使用權利同意書；於道路用地申請者應先取得本縣主管交通機
關之使用道路許      可證明) 。 
 (五) 現況圖、位置圖、平面圖、立面圖。 
 (六) 結構計算書圖。 
 (七) 其他必要之設備圖說 
 (八) 拆除保證金 (數額由本府另定之) 。 

[第 03 條 921219 制定理由] 
因應本府組織調整，單位名稱修正工務局 (建管課)為建設處 (建管科)。 

03  (921219~)[921219~] 
舉 建 關 ，檢

件 建  ( 簡 建 ) 建 管 科
， 建 建 。 高 ． 公
蓋 高 公 ，經

管 關 可 建， 建
 (建管科) 管， 查 。 

 ( ) 。 
 ( ) 管 關 件。 
 ( ) 建 。 
 ( ) 權 件 ( 個

、 權 ；公 管 關 具

權 ； 管交
關 可 ) 。 
 ( ) 、 、 、 。 
 ( ) 結構計 。 
 ( )  
 ( )  ( ) 。 

第 04 條點(910125~921219)[910125~921219] 
申請人應於施工前將消防設備圖說、交通影響說明送本縣消防局
及警察局審查，經核可後始得施工；竣工後應申請竣工勘驗，經
工務局會同消防局勘驗合格後核發臨時使用許可 (憑接臨時水
電) 。 

[第 04 條 921219 制定理由] 
因應本府組織調整，單位名稱修正工務局為建設處。 

04  (921219~)[921219~] 
工 、交 局

警 局 查，經 可 工； 工 工勘 ，經
建 局勘 格 可 (

) 。 
第 05 條點(910125~921219)[910125~921219] 
申請使用期限在十日以內之短期活動，得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
意後即行搭建臨時活動場所，不受第三條第一項應辦理申請備查
程序規定之限制，但應於竣工前三日檢附第三條第一項各款所列
書圖文件，向工務局 (建築管理課) 申報公共安全檢查，經工務
局會同消防局、警察局交通隊等有關機關勘驗合格後，以會勘紀
錄替代臨時使用許可 (憑接臨時水電) 方得使用。 

[第 05 條 921219 制定理由] 
因應本府組織調整，單位名稱修正工務局 (建築管理課)為建設處 (建築管理

科)。 

05  (921219~)[921219~] 
， 經 管 關

建 ， 查
規 ， 工 檢 各款

件， 建  (建 管 科) 公共 檢查，經建
局、警 局交 關 關勘 格 ， 勘

可 ( ) 。 
06  (910125~)[910125~] 
各 ， ，
經 關 ，
； ， 僱工 ，

， 款 。 
07  (910125~)[910125~] 

公 。 

建 空 空間繳 管  1. 930825 日金門縣政府府行法字
第 0930034867-0 號令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5 6 7 8 9            
1. 930825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1 

1. 930825 日金門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0930034867-0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9 條；並自
發布日施行 

01  (930825~)[930825~] 
建 規 。 

02  (930825~)[930825~] 
建 建 各款 ， 繳

建 空 ： 
、 空 公 。 
、建 為 ，開挖 困 。 
、 建 更 建 空 。 
、 工困 。 

03  (930825~)[930825~] 
建 建 各款 ， 繳

空間： 
、 計 建 規 規 ， 建 空間

    。 
、 計 ， 。 
、建 建、改建 更 空間 。 
、 管建 關 關 關勘查 為 。 

04  (930825~)[930825~] 
建 空間 各款

 

， 權 繳 ， 規
更  

： 
、 空間 。 
、 空間 建

。 
05  (930825~)[930825~] 
繳 ， 計 公 ： 
、 空 ： 
繳 ＝〔建 工 價（ ／ 公 ）＋建

公告 值（ ／ 公 ）ｘ建 （
公 ）／建 （ 公 ）〕ｘ 空

（ 公 ） 
、 空間： 
繳 ＝〔建 工 價（ ／ 公 ）＋建

公告 值（ ／ 公 ）ｘ建 （ 公
）／建 （ 公 ）〕ｘ25（ 公 ／
）ｘ （ ） 

06  (930825~)[930825~] 
建 空 空間繳 ， 併 建
（ 更 計） 更 （ 簡 ）

， 更 繳交 庫。 
07  (930825~)[930825~] 

繳 空 空間 ，
中 建 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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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930825~)[930825~] 
建 購 空 空間， 為
， 管 關 管 。 

09  (930825~)[930825~] 
。 

 1. 930304日金門縣政府府工管字第 0930009487 號函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 930304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1 

1. 930304日金門縣政府府工管字第 0930009487 號函訂定發布全文 15 點 

01 (930304~)[930304~] 
 ( 簡 ) 為 、

， ，
規 ， 。 

02 (930304~)[930304~] 
權 權

 ( 簡 ) 決 規
， 規 寬 ，

。 
檢 件， 工 局為 。 

 ( ) 。 
 ( ) 、 。 
 ( ) ，

寬 、 。 
 ( ) 關 權 權 、 。 
 ( ) 關 件。 
 ( ) 價概 、 公告 值 建

建價格概 。 
 ( ) 決 。 
 ( ) 。 

， ，
為 。 

03 (930304~)[930304~] 
工 局 ，經 查 格 ， 計

價款 ( 權
， 繳 價款) 

 ( 件為 ， ) ，
 ( 關 權 權 ) 

繳， 。 
規 繳 ， 公開

，均 購權。 
價款 計， 關規

；建 改 改 關 規 、 救
。 

04 (930304~)[930304~] 
工 局為 計建 改 改 價格 ，
關 勘 。 

05 (930304~)[930304~] 
， ， 檢具

件
局 。 局 據 工 局 界

， 界樁， 查 ，
經 ， 工 局 權 加
權 。 

關規 ， 繳 。 
06 (930304~)[930304~] 

繳 價款 ( 價款) ，
關規 局

。 
07 (930304~)[930304~] 

公告 ， 工 局 繳 價款 交
局 規 關 。 
繳 價款 價款 ， 工 局

繳 。 
08 (930304~)[930304~] 

規 ，
局 權 為 ， 管 關為 。 
09 (930304~)[930304~] 

工 局 具公告 ，公告 間為
， ， 關係 。公告

關係 ， ， 購
逕 局 權 。

規 繳 ， 規 公開
。 

10 (930304~)[930304~] 
價格 價，均  ( 繳

價款 ) 。 
11 (930304~)[930304~] 
09 公告 ， 關係 ， 公開 。

， 工 局 具 公告 刊
。 、 、 關 供

。 
12 (930304~)[930304~] 

決 規 ： 
( ) 價 ， 繳 繳

價款 ， ， 繳 價款 為
， 繳 。 

( ) 開 價 高 規 間 購
， 繳交公庫， 高 ，

購權， 。 
13 (930304~)[930304~] 

工 局 開 ， 關 監 ， 掛
購權 開 購權。開

權 ， 價決 。 
價 價為 價 價。 

14 (930304~)[930304~] 
工 局 開 決  ( 價) ，

繳  ( 為 規 繳 ，
繳 價款) 繳 款， 繳價款 繳款

掛 檢 繳清。  ( 價) 過
， 過 價款

權 。 
繳 價款 工 局 規

繳 。 
15 (930304~)[930304~] 

規 關 規 ，
。 

 

公 併  1. 920902 日金門縣政府府工管字第 0920043635 號令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920902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1 

1. 920902 日金門縣政府府工管字第 0920043635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6 點 

01 (920902~)[920902~] 
（ 簡 ）

規 。 
02 (920902~)[920902~] 

各款 ， 權
公 併 （ 簡 ）： 

（ ） 公 均 ， 併 建
。 

（ ）公 ， 併 建
。 

（ ） ， 公 併 建
。 

03 (920902~)[920902~] 
公 併 ， 建

， 。 
04 (920902~)[920902~] 

併 公 建 ， ，
： 

（ ） 建 可 建 為 、 、
構 簡 工 建建 傾 壞 建

。 
（ ） 建 建 為 。 
05 (920902~)[920902~] 

計 公告 公 併 建
， 公 併



建 門 規(建管 規) 

建管-17 

規 ， 併
。 

06 (920902~)[920902~] 
權 公 併 建
， 檢具各 權

併 件， ， 併
。 

07 (920902~)[920902~] 
公 均 ，
公 為 ， 併 建 規
建 計 工 規 ， 。 
08 (920902~)[920902~] 

建 ， 建 ，
建 間 公 ， 。 

09 (920902~)[920902~] 
公 界 建 交角 過

， 規 ， 公
界 角 為 九 九 間，

角 公 併 。 
10 (920902~)[920902~] 

公 併 規 ， 公
併 建 ， 公 併

建 ， ， 併
， 。 

11 (920902~)[920902~] 
經 （ 簡 ） 為可 ，

經 可 ， 。 
12 (920902~)[920902~] 

， 檢具 件， ： 
  （ ） 份。（ ） 
  （ ）建 。 
  （ ） 區 。 
  （ ） 併 、 各 份。 
  （ ） 併 份。 
13 (920902~)[920902~] 

（ ） ： 
  （ ）建 。 
  （ ） 。 
  （ ） 區 。 
  （ ） 寬 境界 。 
  （ ）規 寬 、 。 
  （ ） 併 。 
  （ ） 、 。 
14 (920902~)[920902~] 

，
查 ， 規 ， 規 舉

。 
關 勘查 ， 查 為 。 

15 (920902~)[920902~] 
間為 個 。 

間 關 更，
， 。 

16 (920902~)[920902~] 
， 建 產

， 併 ， 建 。 
 

建  3.1010824 日府建管字第 1010066310 號令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5 6 7 8           
1.910522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1 
2.920806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2 
3.971022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3 

1.961203 日金門縣政府府建管字第 0960406696 號令  訂定發布全文 8  點；並自
970101 日實施 
 
2.1010717 日府建管字第 1010054152 號 函 修正發布 
3.1010824 日府建管字第 1010066310 號令修正發布 

第 01 點 (1010824~)[1010824~] 
（ 簡 ）為管 （ 國家公

 外） 建 ， 。 
第 02 點 (1010824~)[1010824~] 
建 件 ， 關（ ） 建

權 （ ） 規 ， 建
： 

（ ） 建 久 。 
（ ）具 ， 為 。 
（ ） 間 。 
（ ）具 ， 。 
（ ）具建 、 ， 價值 。 
（ ）具軍 景 價值、 。 
（ ） 供 具 價值 。 

第 03 點 (1010824~)[1010824~] 
建 件， 檢具 件 查： 

（ ） 查 。 
（ ）建 。 
（ ） 。 
（ ） 。 
（ ） 權 （ ）。 
（ ） 結 。 
（ ）建 各 關 。 
（ ） 計 。 
（九） 關 件。 

第 04 點 (1010824~)[1010824~] 
建 ， 個 檢具 件

敘 建 規 規 款 ，
，經建 管 （ 建 局）

管 關 計 ， 關 見，

關 ， 個
開 建 。 

各 管 關 建 計
， 查 。 ， 檢具 ，

， 。 構 ，
， 過 。 

改 個 ， 改
改 ；屆 規 ，

件 。 
建 經 公告 ，

管 關 。 
第 05 點 (1010824~)[1010824~] 
為 建 查， 「 建

」， ， 兼 ；
， 兼 ； 九 ， （ ）

兼 ： 
（ ） 關 關（ ） （ 管） 。 
（ ）建 、 計 、景觀、 家 。 
（ ） 關 關 家 。 

款 開 ， ，
決。 

， 開 ； 過
決， 決 。 
為 ， 規 交 。 

第 06 點 (1010824~)[1010824~] 
管 關 管 建 經 、管

工 ， 經 建、 建、改建
。 

第 07 點 (1010824~)[1010824~] 
規 計 ， 逕

建 格， 建 經 建 格 ，各
管 關 建 關 可

件， 建 管 ， 歸 建 關規
。 

第 08 點 (1010824~)[1010824~] 
建 格 檢具

，經 關 公告 。 

建 公共 檢查 件  2. 960214 日金門縣政府府建管字第 0960401470 號令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5 6 7 8           
1. 910218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1 
2. 960214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2 

1. 910218 日金門縣政府（91）府工字第 9103358 號函訂定發布全文 6 點 
2. 960214 日金門縣政府府建管字第 0960401470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8 點 

第 1 點 (960214~)[96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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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 ）為 建 公共 檢查
（ 簡 ） ， 構 ，

。 
第 2 點 (960214~)[960214~] 

，係 建  77 建 公
共 檢查 規 。 查 件，

檢查 （ 為 ）檢 件，
公 ， 據 ： 

（ ） 件 查 ， 檢具 件
。 

（ ） 查 ，檢具 、
、檢（ ）查 ， 檢 關

。 
第 3 點 (960214~)[960214~] 

檢查 ， 可 拒
， 公 件 ， 外，均 為

。 
第 4 點 (960214~)[960214~] 

件 ， 開 ，
檢查 。經 ，

規 輕 ， ，
建 查。 

第 5 點 (960214~)[960214~] 
構 檢查 件，經查

， 建  91-1 規 ： 
（ ）檢查 告 ， 構

， 偽 。 
（ ） 關 ， 為 格 具

改 計 ， 。 
（ ） 區 、 區 間 、

， 為 格 。 
（ ） 檢查 ， 。 
（ ）檢查 告 檢 件，可歸 構 ，

。 
（ ） 經 查 規 ， 為 格 ， 。 
（ ）檢查 告 ， 。 

第 6 點 (960214~)[960214~] 
構 檢查 件，經查 ，

，缺 計 ，
， 建  91-1 規 ： 

（ ）檢查 告 規 勾 填 填
， 檢 件 ， 缺 。 

（ ） 檢查， 建 關 ， 為 格
具改 計 ，經 ，

缺 。 
（ ） 檢查 格 可 改 ， 具改

計 ， 缺 。 
（ ）檢查 簡 關 、 清 ， 缺

。 
（ ） 構 檢查 件， 檢 件

件 ， 缺 。 
（ ）經 決 輕 ， 缺 。 

第 7 點 (960214~)[960214~] 
構 經 決 ，

稿 公告 構 ， 檢查 勸
檢 構 檢查 。 

第 8 點 (960214~)[960214~] 
為 件， ，

建 公 關 。 

 

建 獎  6.1040618 日金門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10400473100 號令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記錄表) 

條碼 1 2 3 3-1 4 5 6 7 8 9 10         
1.900212                   1 
2.930305                   2 
3.950711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4. 1010918 修 修 修 增 修 修  修 修           
5.1031217      修              
6.1040918  修 修 修 修 修              

1.900212 日金門縣政府（90）府秘字第 9005288  號令  制定公布全文 10 條；並自公
布日施行 
2.930305 日金門縣政府府秘法字第 093000958610 號令  修正公布全文 10 點；並自
公布日施行 
3.950711 日金門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09500211340  號  令修正公布全文 10 條；並自公
布日施行 
4. 1010918 日金門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10100739970  號  令修正發布第 1、2、3、4、
5、7、8、條；增訂第 3-1 條條文；並自公布日施行 
5.1031217 日金門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10301041830 號令修正發布第 5 條條文；並
自公布日施行 
6.1040618 日金門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10400473100 號令修正發布第 2、3、3-1、4、
5 條條文；並自公布日施行 

第 01 條 (950711~1010918)[ 950711~1010918] 
金門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鼓勵居民參與保存維護傳統建築
及城鄉風定本自治條例。 
01  (1010918~)[1010918~] 

（ 簡 ）為鼓 居 建
鄉 ， 。 

第 02 條 (950711~1010918)[ 950711~1010918] 
本自治條例適用地區為本府行政所轄地區，但金門國家公園區域
內除外。 

第 02 條 (1010918~1040918)[1010918~1040918] 
本自治條例適用地區為本府行政所轄地區。 
位於金門國家公園區域內之傳統建築物，優先向金門國家公園管
理處申請補助，不足再由縣府視狀況酌為補助，其申請人依本自
治條例向本府申請補助，須經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同意。但以未向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申請補助者為
限。 

[第 02 條 1040618 制定理由] 
配合組織名稱修正。 
02  (1040618~)[1040618~] 

區為 區。 
國家公 區 建 ， 國家公 管

， 為 ，
， 經 國家公 管 。

國家公 管 為 。 
第 03 條 (950711~1010918)[950711~1010918] 

傳統閩南式或洋樓式建築物，依原樣修復者，得依本自治條例申
請補助所需之工料經費，其補助分為如下四項，各項補助金額均
不得超過實際費用之百分之五十： 
一、屋頂部分。 
二、外牆部分。 
三、地坪部分。 
四、其他部分。 
前項補助總額，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一百六十萬元整。 

第 03 條 (1010918~1040918)[ 1010918~1040918] 
傳統閩南式或洋樓式建築物，依原樣修復者，得依本自治條例申
請補助所需之工料經費，其補助標準如下四項，各項補助金額均
不得超過實際費用之百分之五十： 
  一、屋頂部分。 
  二、外牆部分。 
  三、地坪部分。 
  四、其他部分。 
前項補助總額，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百萬元整。 

[第 03 條 1040618 制定理由] 
獎助項目及單價，為重要執行工具，其成效除保存傳統建築數量，維護聚落

風貌之有形價值外，尚有延續金門特有之匠師技藝無形價質之功能，故單價

獎助之合理性為本條例重要機制、修正施工項目內容，符合實際修繕目的，

及考量地區物價之上漲，於 103 年 10 月 17 日府建管字第 0300834841 號令修

正「金門縣維護傳統建築風貌建築物修繕獎助金額核算基準表」，藉獎助單價

之調整強化自治條例的立法意旨，並提高匠師技藝參與的文化價值，及鼓勵

較具規模『雙落大厝加單護龍以上（超出獎助上限新台幣 200 萬元整）』提出

申請獎助。 
03  (1040618~)[1040618~] 

建 ， ，
工 經 ， ，各 均

過 ： 
、 。 
、外 。 
、 。 
、 。 

， 高 過 。 
第 03-1 條 (1010918~1040918)[1010918~1040918] 
前條之建築物，具保存價值，除廟宇、祠堂等用途特殊之建築物
外，所有權人得向本府申請設定地上權予本府使用管理，由本府
修復後予以活化再利用。 
前項申請，須經本府審查、勘選合格後，依土地登記程序設定地
上權，期限以三十年為限。  
前二項地上權設定相關規定及後續使用等事項之辦法由本府另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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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3-1 條 1040618 制定理由] 
條文修正及增加信託登記等其他方式，俾利實需。 
03-1  (1040618~)[1040618~] 

建 ，具 價值， 、 建
外， 權 權、

管 ， 。 
， 經 查、勘 格 ，

權、 ， 為 。  
權、 關規

。 
第 04 條 (950711~1010918)[ 950711~1010918] 
申請修復獎助者資格如下： 
一、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 
二、土地或建築物登記名義人已死亡，因故未能辦理繼承登記，
其法定繼承人。 
三、土地或建築物登記名義人已死亡，法定繼承人不明，其建築
物現合法居住者或使用逾三年者。 
四、現居住者或使用逾三年者，經第一款或第二款之人出具同意
書。 
五、其他經本縣維護傳統建築風貌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者。 
依本自治條例申請修復獎助者，應檢具下列文件送本府審查： 
一、審查表。 
二、申請書。 
三、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土地登記簿謄本。 
五、地籍圖謄本。 
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七、切結（契約）書。 
八、房屋權利證明文件。 
九、建築物預定修復之各部分詳細照片。 
十、建築物整修概要及使用計劃說明。 
十一、其他相關證件。 
依第一項第二款申請者，須另檢附繼承系統表、申請人以外之全
體繼承人同意書；依第三款或第五款申請者，須另檢附合法居住
證明文件或其他佐證資料，並切結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第 04 條 (1010918~1040918)[1010918~1040918] 
申請修復獎助者資格如下： 
一、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 
二、土地或建築物登記名義人已死亡，因故未能辦理繼承登記，
其法定繼承人。 
三、土地或建築物登記名義人已死亡，法定繼承人不明，其建築
物現合法居住者或使用逾三年者。 
四、現居住者或使用逾三年者，經第一款或第二款之人出具同意
書。 
五、其他經本縣維護傳統建築風貌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者。 
依本自治條例申請修復獎助者，應檢具下列文件送本府審查： 
一、審查表。 
二、申請書。 
三、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土地登記簿謄本。 
五、地籍圖謄本。 
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七、切結（契約）書。 
八、房屋權利證明文件。 
九、建築物預定修復之各部分詳細照片。 
十、建築物整修概要及使用計畫說明。 
十一、建築物位於金門國家公園區域內，須另提出經內政部營建
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同意及未申請類似補助之證明文件。 
十二、其他相關證件。 
依第一項第二款申請者，須另檢附繼承系統表、申請人以外之全
體繼承人同意書；依第三款或第五款申請者，須另檢附合法居住
證明文件或其他佐證資料，並切結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第 04 條 1040618 制定理由] 
配合組織名稱修正。 
04  (1040618~)[1040618~] 

獎 格 ： 
、 建 權 。 
、 建 ， 故 繼 ，

繼 。 
、 建 ， 繼 ， 建

居 。 
、 居 ，經 款 款 具
。 
、 經 建 。 

獎 ， 檢具 件 查： 
、 查 。 
、 。 
、 件。 
、 。 

、 。 
、 權 。 
、 結（契 ） 。 
、 權 件。 

九、建 各 。 
、建 概 計 。 
、建 國家公 區 ， 經 國家公

管 件。 
、 關 件。 

款 ， 檢 繼 系 、 外
繼 ； 款 款 ， 檢 居

件 ， 結 ， 。 
第 05 條 (950711~1010918)[ 950711~1010918] 
為辦理本自治條例獎勵補助事項之審查，本府設「金門縣維護傳
統建築風貌審議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副縣長兼任；副
主任委員一人，由主任秘書兼任；委員七至十一人，就下列人員
派聘之： 
一、本府建設局局長、文化局局長。 
二、福建省建築師公會專家代表一至二人。 
三、建築、都市計畫、景觀、藝術專家學者二至四人。 
四、其他相關機關代表或學者專家二至三人。 
前項委員會須委員半數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同意，始得決議。 
前項委員會委員及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第 05 條 (1010918~103121)[1010918~103121] 
為辦理本自治條例獎勵補助事項之審查及設定地上權建築物之
勘選，本府設「金門縣維護傳統建築風貌審議委員會」，置主任
委員一人，由副縣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秘書長兼任；委
員七至十一人，就下列人員派聘之： 
一、本府建設處處長、財政處處長、本縣文化局局長。 
二、福建省建築師公會專家代表一至二人。 
三、建築、都市計劃、景觀、藝術專家學者二至四人。 
四、其他相關機關代表或學者專家二至三人。 
 前項委員會須委員半數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始得決議。 
 前項委員會委員及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第 05 條 (103121~1040918)[ 103121~1040918] 
為辦理本自治條例獎勵補助事項之審查及設定地上權建築物之
勘選，本府設「金門縣維護傳統建築風貌審議委員會」，置主任
委員一人，由副縣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秘書長兼任；委
員七至十一人，就下列人員派聘之： 
一、本府建設處處長、文化局局長、財政處處長。 
二、福建省建築師公會專家代表一至二人。 
三、建築、都市計畫、景觀、藝術專家學者二至四人。 
四、其他相關機關代表或學者專家二至三人。 
前項委員會須委員半數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同意，始得決議。 
前項委員會委員及兼任 人員均為無給職。 

[第 05 條 1040618 制定理由] 
一、增加信託登記等其他方式建築物之勘選。 
二、增加機關代表，不克出席會議時，得指派代表出席。 

三、配合組織名稱修正。 
05  (1040618~)[1040618~] 
為 獎 查 權、

建 勘 ， 「
建 」， ， 兼 ；

， 兼 ； ，
： 

、 管 關 管， 建 、 、
局（ 關 ）， 克 ， 。 

、 區 建 公 家 。 
、建 、 計 、景觀、 家 。 
、 關 關 家 。 

， 開 ； 過
， 決 。 

兼 均為 。 
第 06 條 (950711~)[950711~] 

獎 件 建 據
建 建 查 。 

建 建 。 
第 07 條 (950711~1010918)[ 950711~1010918] 
申請獎助案件經本府審查核可後，發給「金門縣維護傳統建築風
貌獎助證明書」，載明核定補助金額。申請人應於規定期限內竣
工，並檢具詳細竣工照片、獎助證明書及相關資料，向本府請領
獎助金。 
補助經費核發後，非經本府許可，不得改變建築物之形貌。 

07  (1010918~)[101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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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件經 查 可 ， 「 建
獎 」， 。 規

工， 檢具 工 、獎 關 ，
獎 。 

經 可， 改 建 、 建
決 ， 減 ， 減 ，

決 。 
獎 工， 故

工， ， 為 。 
獎 ， 個 開工、

工 ， 獎 。 
經 ， 經 可， 改 建 。 

第 08 條 (950711~1010918)[ 950711~1010918] 

申請人違反本自治條例規定事項者，本府得不經催告逕行解除其
獎助之資格或收回已核發之部分或全部獎助經費，申請人拒絕歸
還獎助經費者，本府得依法求償並為強制執行。 
前項部分或全部獎助經費之追繳，由本府審議委員會決議。 
08  (1010918~)[1010918~] 

， 規 ， 逕
獎 格 獎 經 ， 拒

絕歸 獎 經 ， 求 為強 。 
第 09 條 (950711~)[950711~] 

獎 經 件 ， 。 
第 10 條 (950711~)[950711~] 

公 。 
 

 

 

建 掛件 關規   

01 (~)[~] 
掛件 關規 ： 
1、 建 國建 管 系 。 
2、 件逕 建 區建 公 （ 件

間）。 
3、公 9：00 14：30

。 
4、公 件 建

。 
02 (~)[~] 

： 
1、檢 建 (A4)： 計建

件 。 
2、檢 (A4)： 建 件 檢 。 
3、 (A3)： 計 校 件 、 計
建 ， 。 

4、 : 過 ， 概 件。 
5、 ( ): 填 、 份 。 
6、 概 : 、 計(系 勾 )。 
7、 清 ( 份)。 
8、 更 計 改 朵。 
9、檢 、檢 ，建 件 檢

勾 、 。( 查 間。) 
10、建 查 ， ， 公

。 
11、 件 件 ， 計建 ，

， 逕 件。 
12、 ， 從 ， 計建 從

， 。 
13、為 查 間， 查 件 ! 掛件，

。
， 件。 

檢 建  1050315 

 
01 (~)[~] 
「 檢 建 」

。 
02 (~)[~] 
件 ： 

九 ，
。 公 件（ 件 檢 ）。 

掛件 ， 隔
檢 。 
03 (~)[~] 
檢 間： 

， 建 檢 ， 建
檢 ， 間 : 

九 ， ，
建 檢 。 九
， ， 建 檢
， 。 

件
， 件 件， 掛 檢。 

件 建 檢 ， 件
件， 掛 檢。 件檢 過， 晚

， 件 掛 檢。 
檢 件 ： 檢 件 15 件為 ， 。

均 過 15 件， 2 加 ( )檢 建 ，檢
件 加 20 件為 。 

建 公 為 加 檢 建
外 。 

04 (~)[~] 
檢 ：掛 件 ， 交檢 檢

。 
05 (~)[~] 
檢 檢查結果 「檢 」 為檢 。 
06 (~)[~] 
檢 ， ， ， 更

， 件併 檢 檢。 
07 (~)[~] 

檢 關 規 ， 檢 建 決 ，
份 「檢 」 。 

08 (~)[~] 
建 查 勘查 計建

（ 件 為 ）
， 掛 過 個

。 、 、溝渠
關係、 。 

09 (~)[~] 
建 件（ 更 計 ）， 查 、 、 、
、 計建 ， 更 計 2 「

工」 計建 ； 件加蓋
「 件」 ， 公 檢 。 
10 (~)[~] 
檢 過 經 值建 建 件， 校

， 公 。校
值建 檢 ，加蓋 。 

11 (~)[~] 
檢 計建 可
改 ， 檢 公 ， 攜 建

， 件 建
檢 件。 
12 (~)[~] 
為 檢 建 檢 ， 檢 建

查 檢 。 
13 (~)[~] 
檢 件，經檢 建 ， 經 ，
可 ， 件 掛， 經

件 ， 見 改 ， 建 檢
。 

14 (~)[~] 
掛 檢 件， 攜 。

經檢 件 改， ，
建 公 。 
15 (~)[~] 

。 
 

 
 


